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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於 1/1-1/15 

間提出申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研究生收到通知後，需再獲得指導教授同意，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得安排論文計畫口試時間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 論文口試得與論文 

※ 計畫口試在同一學期 

※ 內舉行，2 場口試需 

   間隔至少 3 個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生座談 

進行研究及論文撰寫 

第一學年上學期結束 

前申請論文指導教授 

學科平均成績須滿 80 分，繳交申
請表格及至少二場次參加國內、外
職能治療公開之學術研討會之心
得報告（每場次 1000 字以上）至
系辦公室審核，並交由所長核示。 

舉行論文計畫口試 

修訂論文研究計畫 

註冊選課 

舉行論文口試 

論文修改 

辦理離校手續 

畢業獲頒碩士學位 


